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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依據：「優生保健法」辦理。 

2.目的：本標準作業流程訂定之目的在提供本局相關作業人員協助追  

        蹤篩檢「疑陽性」及「陽性」個案。 

3.步驟： 

    3.1 初檢檢體採集 

      3.1.1 醫療院所之協調員(或指定人員) 每日將出生後滿 48484848 小 

           時的新生兒基本資料登記於「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  

           婦幼健康管理系統-新生兒篩檢子系統」。 

      3.1.2 醫療院所相關人員於採集血片前，應提供新生兒之母親 

           或其監護人，有關新生兒先天性代謝疾病篩檢（包括：          

           新生兒篩檢的項目、條件、方式、費用及結果通知等資 

           訊）之衛教服務，並發給衛教單張參閱。 

      3.1.3 篩檢之檢體採集技術，係採用以腳跟部位採取微量血液  

           (約 0.2～0.3 c.c.)，滴在新生兒篩檢用的特殊濾紙上，陰 

           乾後郵寄至篩檢檢驗單位（如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、 

          臺北病理中心、中華民國衛生保健基金會附設醫事檢驗 

          所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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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3.2 初檢報告登記作業 

       3.2.1篩檢合約實驗室初檢報告結果陰性：通知個案，並請將結 

          果紀錄於兒童健康手冊；另將篩檢結果登記於「篩檢名冊」 

         ，報告歸入病歷。 

      3.2.2初檢報告結果為陽性或疑陽性 

        3.2.2.1 篩檢結果登記於「篩檢名冊」，報告歸入病歷。 

       3.2.2.2疑陽性/陽性結果：通知個案返醫療院所採取複檢檢 

             體，並於「篩檢名冊」上登記通知日期。若無法追蹤 

             時，通知篩檢合約實驗室，由本局轉介至十二區健康 

             服務中心公共衛生護士追蹤，並於本局所定期限內回 

             復其追蹤結果。 

       3.2.2.3確診個案:由篩檢合約實驗室將本市確診個案名單送   

             至本局，本局再轉由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公共衛生護 

             士進行相關護理指導，並於本局所定期限內回復其追 

             蹤結果，每月5 日前填報「新生兒代謝異常訪視成果 

             表」送局。 

      3.2.3複檢與確認診斷的結果歸入病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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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3.3衛生行政評估 

      3.3.1若有漏採個案發生，應隨時檢討發生原因，立即尋求對策      

          加以改善。 

      3.3.2每月篩檢合約實驗室及十二區衛生服務中心提供之月統  

          計報表，包括：新生兒先天性代謝異常疾病篩檢個案名冊、 

          新生兒先天性代謝異常疾病篩檢異常個案追蹤表、新生兒 

          代謝篩檢成果一覽表、嬰幼兒異常個案收案管理訪視及轉   

          介成果表等，評估「疑陽性」及「陽性」個案追蹤完成率。 

4.附件：「新生兒篩檢作業流程圖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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